
2022 年下半年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考生疫情防控须知

2022年下半年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 2022年 10月 22

日至 25日举行。为积极应对当前疫情形势，抓细抓实各项疫情防

控措施，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确

保考试顺利进行，根据我市最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部署，市自考

办提醒各位考生务必做好如下事项。

一、考前防疫要求

（一）如实申报个人健康信息

1. 考生须至少于考前 7天（10月 15日前）使用手机下载“天

津数字防疫 APP”，在“一屏通行”中申领“天津健康码”和“通信

大数据行程卡”，每日登录更新健康码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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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考生须至少于考前 7天（10月 15日前）登录“招考资讯网”

（www.zhaokao.net）或“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”微信公众号，下

载《2022年下半年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健康卡与安全考

试承诺书》（见附件 1，以下简称《健康卡》）和《流行病学调查

表》（见附件 2，以下简称《流调表》），按规定如实填写，记录

体温，签署安全考试承诺书，并在每场考试入场时交予监考人员。

3. 考生须至少于考前 7 天登录“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健

康监测”小程序（https://jiankang.zhaokao.net:9366/），每天如实填

报个人健康信息。

（二）考前核酸检测

1．考前 7 天始终在津且可以自由流动的考生，须持考前 48

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参加考试。

2．考前 7天内具有我市低风险区旅居史的考生，或有发热、

干咳、乏力、咽痛、嗅（味）觉减退、腹泻等症状，经发热门诊

鉴诊排除新冠病毒感染的考生，须持考前 72小时内两次核酸阴性

证明（考前 24小时一次，且两次间隔须超过 24小时）参加考试。

3．考前 7天具有天津以外地区旅居史的考生，须按照本市要

求履行报备手续后，持考前 72小时内两次核酸阴性证明（考前 24

小时一次，且两次间隔须超过 24小时）参加考试。

4．具有中高风险区（以国务院客户端每日发布为准）、市防

控指挥部确定的重点涉疫区和发生本土疫情所在地市及感染者关

联轨迹区旅居史的考生，除按照我市要求履行报备手续外，还应

严格按照我市疫情防控规定执行隔离管控措施（以津云客户端每

日发布为准）。管控措施解除后，持考前 72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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阴性证明（考前 24小时一次，且两次间隔须超过 24小时）参加

考试。

二、考试注意事项

（一）参加考试须确保证件材料齐全，进入考点参加考试所

需证件、材料包括：①考生准考证；②有效身份证件；③通信大

数据行程卡“绿卡”；④实时天津健康码“绿码”；⑤规定时效内的核

酸检测阴性证明（纸质、电子均可）；⑥填写完整的《健康卡》；

⑦《流调表》。

（二）考生须遵守考点疫情防控相关规定，积极配合健康检

查和登记，如遇突发情况须听从考点工作人员安排。考试当日考

生应提前 50分钟到达考点，预留充足时间，以免影响考试。

（四）考生须听从考点工作人员指挥，分散进入考场，进、

出考场或如厕时均须与他人保持 1米以上距离，避免近距离接触

交流

（三）考试期间，除核验身份外，考生必须全程佩戴一次性

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（倡导佩戴 N95口罩）。

。

（五）所有考生均须进行考后 7 天健康监测。如有发热或新

冠肺炎疑似症状等异常的，应及时就医排除新冠肺炎，并向考籍

所在考区报告有关情况。报告主要内容为：姓名、准考证号、身

份证号、联系电话、考点学校、异常情况等。

三、特别提示

（一）考生须严格遵守我市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，自觉加强

个人防护，主动减少外出和聚集，考前避免前往国（境）外及国

内疫情中高风险区，不到人员密集及人群流动性较大场所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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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与有疫情风险的人员接触，最大限度降低疫情风险。

（二）外省来、返津人员，应认真阅读我市疫情防控政策，

严格执行有关要求。

（三）凡隐瞒病情或者不如实报告发热史、旅行史（旅居史）

和接触史等信息，以及拒不配合考场疫情防控工作的考生，将被

取消考试资格，并按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和

《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

意见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

（四）考前遇到特殊情况的考生，可与考籍所在考区联系（联

系方式见附件 3）。

（五）考试疫情防控措施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适时调整，请

考生密切关注“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”微信公众号、“招考资讯网”

发布的信息，以及各考区发布的提醒消息，随时留意短信通知，

及时了解相关要求。

防控疫情，人人有责。请广大考生遵守相关规定，共建共享

平安健康的考试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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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2022 年下半年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考生健康卡及安全考试承诺书

联系电话： 本人签字：

备注：每场考试入场时，须将此卡交考点监考人员

姓名： 准考证号： 身份证号： 考点：

天数 日期
体温是否超过

37.3℃
本人及共同居住人
身体健康状况

是否接触境外返津
人员或中高风险区

返津人员

考前 7天内
是否离津

第 1天 10月15日 否□ 是□ 健康□ 不适 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是□

第 2天 10月16日 否□ 是□ 健康□ 不适 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是□

第 3天 10月17日 否□ 是□ 健康□ 不适 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是□

第 4天 10月18日 否□ 是□ 健康□ 不适 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是□

第 5天 10月19日 否□ 是□ 健康□ 不适 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是□

第 6天 10月20日 否□ 是□ 健康□ 不适 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是□

第 7天 10月21日 否□ 是□ 健康□ 不适 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是□

考试

10月22日 否□ 是□ 健康□ 不适 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是□

10月23日 否□ 是□ 健康□ 不适 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是□

10月24日 否□ 是□ 健康□ 不适 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是□

10月25日 否□ 是□ 健康□ 不适 □ 否□ 是□ 否□ 是□

本人及共同居住人身
体不适情况、接触返
津人员情况及离津

情况记录

考生承诺书

本人已阅读并理解《2022 年下半年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防疫
与安全须知》，愿意遵守相关规定，承担社会疫情防控责任，并做如下
承诺：
我已知晓“考生防疫安全须知”，并保证严格按照须知内容执行。我将
如实填写健康卡，如有发热、乏力、咳嗽、呼吸困难、腹泻等病状出现，
将及时向考点报告，并立即就医。如因隐瞒病情及发热史、旅居史和接
触史引起影响公共安全的后果，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自愿接受
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》等法律法规的处罚和制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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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区自考办和市自考办联系方式

单位名称 办公地点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邮编

和平区自考办
和平区南门外大街 257号（福安大街和平区

自考办门）
27113425 hepingshekao@126.com 300041

河西区自考办 河西区越秀路建春里 2增 1号 28379077 591712311@qq.com 300203

南开区自考办 南开区复康路 5号 23346508 nkqzkb@qq.com 300074

河北区自考办 河北区中山路 205号（河北区教育局内） 26288183 zzz5898@126.com 300140

河东区自考办
河东区八纬北路与大直沽西路交口（荣兴公

寓 10号楼旁）
24136312 2286734886@qq.com 300170

红桥区自考办 大丰路先春园小区文昌宫小学院内 27272149 hqkszx@tj.gov.cn 300120

东丽区自考办 东丽跃进路 51号 24392336 dlkszx@126.com 300300

西青区自考办 西青区西青道 329号（电大工作站院内） 27940982 xiqingzk@163.com 300380

津南区自考办 津南区津沽路 77号（教育局六楼） 88511003 jnzkb2009@163.com 300350

北辰区自考办 京津公路富锦道 1号（北辰教育中心四楼） 85307232 387763390@qq.com 300400

滨海新区

塘沽自考办
向阳南街 12号 25861367 447310967@qq.com 300451

滨海新区

汉沽自考办
铁狮坨街 1号 67963755 524821915@qq.com 300480

滨海新区

大港自考办
旭日路 6号 60989979 562704090@qq.com 300270

蓟州区自考办 蓟州区渔阳镇兴华大街 4号（教育局内） 29142513 1047984626@qq.com 301900

宝坻区自考办
宝坻区渔阳路与光华路交口北侧光华路西

侧
82627803 bdkszx123@126.com 301800

宁河区自考办 芦台镇新华道 34号（教育局内） 59659851 365902157@qq.com 301500

静海区自考办 静海区静海镇建设路 3号 28942360 jinghaizk@126.com 301600

武清区自考办 武清教育中心（富民道与泉旺路交口） 60911805 632070469@qq.com 301700

天津市自考办 西青区宾水西道 395号 23753333 zkkj@zhaokao.net 3003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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